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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4日1时22分，国道318线南陵县境内340KM+750M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

成7人死亡，22人不同程度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400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李斌、徐立全、詹夏来、唐承沛、黄海嵩等领导

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事故所在地政府千方百计抢救受伤人员，妥善处理善后，加强

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安徽省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32号），省政府成立了由省安全监管局牵头，省监察

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总工会、芜湖市人民政府有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

邀请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本着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结合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对此次事故的现场

勘验和责任认定，在有关部门、单位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实地勘察、调查取证、查阅资料、

询问有关人员，核实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责任处理

建议，并就事故暴露出的安全方面薄弱环节，提出了防范措施建议，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查正诚，男，51岁，赣G25583号客车驾驶人，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人，持A1A2型机动车

驾驶证，驾驶证号码36042**********510，初次领证日期1997年7月，有效期至2015年7月，

驾驶证状态正常。经网上查询违法计分3分。

  谢友义，男，36岁，粤BB6012号牵引车（粤BM139挂）驾驶人，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县人，

持A2型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号码42012**********314，初次领证日期1998年5月，有效期至

2020年5月,驾驶证状态正常。

  据事后检测，驾驶人查正诚、谢有义两人血样中均未检出乙醇成份。

  （二）事故车辆情况

  赣G25583号客车，系金旅牌大型普通客车，核定载客35人，登记所有人为九江金鹏巴士

有限公司星子分公司，检验有效期至2012年9月，车辆保险为交强险及车内乘员险每人25万

元，经网上查询该车状态正常。 

  粤BB6012号货车，系福田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广东省深圳市安吉货运有限公

司，注册登记日期2008年3月，检验有效期至2012年3月，经网上查询该车状态正常。粤BM139

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登记所有人：广东省深圳市安吉货运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日期2008年8

月，检验有效期至2012年8月；牵引车及挂车均有交强险及整车三责险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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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事后鉴定，赣G25583号客车事故时转向系和制动系均处于有效工作状态，行驶速度为8

4公里/小时—86 公里/小时；粤BB6012号货车事故时转向系和制动系均处于有效工作状态，

行驶速度为63公里/小时—65公里/小时；

  （三）事发路段状况

  事发路段属国道318线（南陵县境内），该路段系国家二级公路，沥青路面，全宽12米，

双向两车道。318线（南陵县境内）东端与宣城接壤，宣城境内为双向四车道，西端与省道32

0、216和国道205连接，国道205弋江区段为双向六车道，由于东西两端路面较宽，事发路段

形成318国道交通瓶颈。该路段设道路中心黄色分道虚线，道路两侧各用白实线标注出1.5米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事发地段系一无名小桥，桥长25米，中心黄实分道，路面与桥面性

质一致，线型平直，事发路段限速70公里/小时，事发时系雨天，能见度好，夜间有路灯照

明。

  事故路段由南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负责安全监管。

  （四）事故相关单位及其它有关情况

  九江金鹏巴士有限公司星子分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22日，营业执照注册号：3604272200

046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360400100009-04，有效期至2014年7月28日。法定代表人：

殷建春，注册资金：30万元，股份制经营，经营范围：（省、市、县）际班车客运、（省、

市、县）际和县内（旅游）包车客运。该公司营运以来至2011年12月，未发生过较大以上道

路交通事故。

  赣G25583号春运牌证（即包车线路牌）的发放管理情况。该车的春运牌证发放管理工作

不规范，该车车主在2011年12月27日口头向业务部门报告承揽去江苏无锡的包车业务，请领

一块包车线路牌，相关管理人员既未按规定备案，又未按要求根据出发时间和到达地点在包

车线路牌上填写所需的有效期限，而是根据车主的需要填写了16天（1月3日—1月18日），致

使公司对该车辆出行情况及一个趟次有效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2年1月14日1时22分，江西籍驾驶人查正诚驾驶赣G25583号“金旅”牌大型普通客

车，核定载客35人，实载38人（含3名婴儿），由东往西行驶至国道318线340KM+750M处时，

因操作不当，越过中心线与相对方向湖北籍驾驶人谢友义驾驶的粤BB6012号重型半挂牵引车

（牵引粤BM139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相撞，造成赣G25583号车内7人死亡、22人不同程度

受伤及两车严重损坏。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2012年1月14日1时33分，南陵交警大队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县公安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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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中心同时通知施救单位和120急救中心及县消防大队赶赴事故现场，并向芜湖市、南陵县政

府领导作了报告。接报后，南陵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率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事故

现场，组织开展伤员救治、现场勘查和道路管制分流工作，当日8时30分，事故现场恢复交

通。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率市政府办、应急办、公安、安监、宣传在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成立了市、县两级领导任正、副组长，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南陵县“1.14”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领导小组，迅速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经与江西省安全监管局协调沟通，该局指派九江市安全监管局负责人赴南陵县，配合做

好事故调查、伤员救治、损害赔偿调解等工作，并协调事故客车所属单位九江金鹏巴士有限

公司星子分公司调集资金用于事故善后。截至2月8日，7名死者遗体已全部火化，死者家属情

绪稳定，伤者陆续出院。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驾驶人查正诚驾驶赣G25583号客车超速、占道行驶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九江金鹏巴士有限公司金鹏星子分公司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不落实。该公司主要负责人

和部分安全管理人员未经法定机构进行安全培训，缺乏相应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对缺席

安全教育课的驾驶员，没有按规定组织进行补课，部分驾驶员由于经常未接受安全教育，导

致安全意识淡薄，违法违章行为屡有发生。

  2.九江金鹏巴士有限公司金鹏星子分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春运牌证（即包车线路

牌）的发放管理工作不规范。赣G25583号客车未按照公司规定领取包车线路牌，致使公司对

该车辆出行情况及一个趟次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3.九江金鹏巴士有限公司对所属金鹏星子分公司监管不力。对该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和部

分安全管理人员未经培训上岗失察，对公司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失察，

日常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

  4.九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星子分局对金鹏星子分公司存在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不落

实、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日常监管不严

格。

  5.南陵县公安交警部门针对事发路段存在的路面窄、车流量大、弯坡道多、交叉道口

多、通行状况复杂等问题可能造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况，所采取的路面管控措施仍然存

在薄弱环节，特别在春运期间交通繁忙，路面警力不足，车辆超速、占道行驶等违法仍然存

在。

  （三）事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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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调查认定，此次事故是一起客车驾驶人严重交通违法，客运企业和有关部门安全管理

不严格而造成的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再追究责任人员

   查正诚，驾驶赣G25583号客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时超速占道行驶，对此次事故发生

负全部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徐少波，金鹏星子分公司安全科科长。未认真落实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对从业人员的

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对其处以1000元的罚款。

  张炎林，金鹏星子分公司副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未能有效督促该公司有关安全管

理制度落实，未能有效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能有效组织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对其处以1000元的罚款。

  殷建春，金鹏星子分公司经理。作为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对分公司存在的安全生产责任

制不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不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对其处以2011年个人年收入40%的罚款。

  袁怀希，九江金鹏巴士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星子分公司

存在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不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入、安全教

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对其处以2011年个人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九江金鹏巴士有限公司星子分公司。该公司存在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完善、安全管理规章

制度不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入、安全教育工作不到位、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等安全

管理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不到位的直接责任。责成其向九江市星子县人民政府和九江

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建议对其处以35万元的罚款。

  九江金鹏巴士有限公司。该公司对星子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不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不健全、安全教育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责成其向九江市道

路运输管理局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并建议停止其一年内有关新增线路、新增车辆等业务的

审批。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理的单位

  九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星子分局。对辖区客运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不落实、

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教育不到位等问题检查指导不到位，对事故责任单位负有行业监

管责任，责成其向九江市星子县人民政府和九江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南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未能制止事发路段车辆超速占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对本起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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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责成其向南陵县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以上对涉及九江市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和处罚，按管辖权由江西省安全监管局

予以实施。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为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

相关部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特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一）道路客运企业要严格执行道路交通运输安全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道路客运安全

年”活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全面部署和督促指导推进客运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工作，从本质上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

  （二）安徽、江西两省运管部门要从事故中吸取教训，深入分析发生事故在管理上的原

因和问题，切实查找旅游客运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交运

发〔2012〕33号），深化道路客运企业隐患整治，不断提高旅游客运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三）南陵县政府要加大该路段的警力投入和装备配置，为公安交警部门及时制止交通

违法行为提供良好的执法环境。公安交警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该路段交通安全监管，在该路段

未改扩建之前，加大对该路段巡查管控力度和频率，严查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发现车辆有违

法行为的，要及时制止，做到严管重罚，防范事故发生。公路管理部门要积极开展道路交通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整治工作，加大对该路段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的非法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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